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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辦法依據本校教職員工福利互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福利委員組織章程第十一條訂

定之。 

二、 本會成員組成如下： 

(一) 專任教職員工及校約聘職員，且按月提繳福利互助金者。  

(二) 其他約聘教職員工繳交當學年入會費(遞補離職會員名額之新會員免繳)並按月提繳福利

互助金者。  

(三) 本會成員於留職停薪、借調、停聘、停職等期間之福利金暫停提繳，俟復職後再行提繳

並恢復成員身份；惟留職停薪期間，填寫「元智大學福委會會員事病假留職停薪自付福

利互助金意願調查申請表(附件一)」，願意自付(非由薪資扣繳)提繳福利互助金者，向福

委會出納一次繳清留職停薪期間福利互助金，可維持成員身分，復職後有溢繳之部分，

可憑繳費單據退回溢繳部分福利互助金，自完成繳費生效之日起算。 

三、 禮券：端午、中秋節每人各壹仟元，春節每人壹仟伍佰元。 

四、 結婚賀禮：每人貳仟元。 

五、 生育賀禮：每胎貳仟元。 

六、 生日禮券、母親節禮券（限具母親身分）、父親節禮券（限具父親身分）：每人伍佰元。 

七、 喪葬慰問： 

如係本會成員死亡，發予慰問金貳萬元；其父母、配偶及子女死亡，發予慰問金每人參仟元。 

八、 重大傷病慰問：凡因病住院在三天(含)以上者，憑住院證明發給慰問金每人參仟元，每人

以每學年慰問申請一次為限。 

九、 活動補助： 

包含下列各項，本會成員至多可申請二項補助： 

(一)旅遊補助； 

(二)健康檢查； 

(三)終身教育； 

(四)健康休閒中心。 

補助細則請參考「教職員工福利互助委員會活動補助細則」規定。  

十、 凡因結婚、生育或重大傷病等事由欲申請福利金補助者，應於事件發生之日起當學年度

內，或於事件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檢具應附之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十一、 上述互助金之請領，專任及校約聘教職員工以起聘日起算，其他約聘教職員工以繳納

入會費(遞補離職會員名額之新會員以繳納首月月費)確認起算，追溯自繳費日前月、

起聘日以後。 

十二、 本辦法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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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元智大學福委會會員 

留職停薪自付福利互助金 

意願調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姓名  服務單位  

資    位  到校(納編)日  

申請事由 應檢具證件 

□經校方核定留職停薪在案者 相關證明文件(依人事室) 

□以原事由申請延長留職停薪期間 相關證明文件(依人事室) 

留職停薪期間 自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月  日 

應繳福利互助

金 

□經校方核定留職停薪在案者 

□當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次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再次

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合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 

□以原事由申請延長留職停薪期間 

□當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次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再次

學年度新台幣__________元，合計新台幣__________元 

申請人 收件窗口 財務會計 出納 總幹事 主委 

      

日期：      

備註： 

一、 依元智大學福委會福利互助金補助辦法二、本會成員組成如下：「(三)本會成員於留職停薪、借調、

停聘、停職等期間之福利金暫停提繳，俟復職後再行提繳並恢復成員身份；惟留職停薪期間，填

寫意願調查表，願意自付(非由薪資扣繳)月提繳福利互助金者，向福委會出納一次繳清當學年度

或留職停薪期間福利互助金，可維持成員身分，復職後有溢繳之部分，可憑當學年度繳費單據退

回溢繳部分福利互助金。」辦理。 

二、 自完成福利互助金繳費核准生效日起算，未完成留職停薪期間福利互助金繳費者不算。 

 

 

 

 

 


